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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公民新闻视阈下的新闻客观性
孔令栓

重庆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重庆，401331；

摘要：新闻客观性是新闻传播的基本原则之一，它是新闻价值实现的一个重要条件。在技术赋权的背景下，公民

新闻正在越来越多地介入并影响新闻客观性。本文对公民新闻是否具有客观性、客观性进行了论述。从互联网场

域能实现自净化角度，新闻能够实现整体的客观性，而在微观层次上，新闻的写作和报道方式并不一定要遵循传

统的客观主义体系。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剖析了目前我国公民新闻报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尝试给出一些

解决公民新闻缺陷的措施。

关键词：公民新闻；新闻客观性；公民新闻缺陷；治理路径

DOI：10.64216/3080-1486.26.02.071

引言

新闻客观性理论存在三重释义维度：广义范畴、中

间维度与狭义指向。在学术研究场域中，学界普遍聚焦

于中间维度的阐释范式，即作为新闻本质属性的客观性

特征。该维度强调新闻事实具有独立于人类主观意识的

客观实在性，要求新闻从业者在报道实践中恪守事实本

源，通过专业操作还原新闻事件的原生样态。而狭义层

面的客观性则指向具体实践理念，其核心要义在于主张

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二元区隔，强调真实性准则、平

衡性原则及立场中立性的操作规范，这种理念经过长期

新闻实践已演化为具有行业共识的叙事范式与文本建

构机制。[1]

新闻客观性作为历史性概念始终处于动态演变之

中。政治权力结构、经济资本运作、文化意识形态及传

播技术革新等多重社会变量持续形塑其内涵形态，使其

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差异化表征。在数字媒介生态中，

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推动了“公民新闻”范式的兴起，

该模式以非专业公众为主体，依托便捷的技术手段实现

新闻生产全流程的自主运作，包括信息采集、内容编辑、

多平台传播及评论互动等环节，构建了公众主导的新闻

传播新图景。[2]“公民新闻”在新媒体环境下呈现出哪

些新特点，其客观性能否依旧作为新闻专业领域的“不

死之神”？亦或做出怎样的发展演变？这些是本文试图

探讨的问题。

1公民新闻与客观性

由于公民新闻的主体的公民，因此相对于传统新闻，

公民新闻亟需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公民新闻能否不受

公民个人主观意志的影响，或者尽量少的受到个人主见

影响，而能否做到客观以及是否应该做到客观？

1.1公民新闻能否客观

武汉大学学者单波指出，新闻客观性本质是三重理

性维度的集合：事实建构层面体现为动态演进的实践逻

辑，价值追求层面表现为精准还原事实的认知自觉，方

法论层面需建立多元视角协同的多维阐释框架。[3]马克

思“报刊有机运动”理论揭示新闻真实呈现是动态过程，

即便专业记者也难以立即完全反映事件本来面目。公民

新闻同理，要求每个发布者真实反映情况并不现实，这

受个人知识结构、文化水平、利益群体、职业、思想价

值观念及新闻复杂性等因素影响。

但公民新闻并非必然不客观。借鉴“报刊有机运动”

理论，新闻真实与客观性均为动态过程。初始报道可能

因个人主观因素存在偏颇，但最终会趋向整体客观。互

联网场域具有自净化功能，多元观点经交锋辩论后，理

性健康声音将胜出，达成事件总体真实客观。如去年佩

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事件，舆论初期充满不解愤慨，

随着自媒体及官方分析推进，舆论逐渐转向认同支持，

正是动态实现客观性的例证。故从动态视角看，公民新

闻可达成事实总体的客观。

1.2公民新闻应否客观

新闻客观性作为制度性建构的规范性基石，其合法

性不仅源于事实核查的实践逻辑，更嵌套于政治权力规

训、资本增殖需求、技术宰制效应及职业主体博弈构成

的权力网络之中。典型例证如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要素

——新闻价值判断与事实性承诺，始终与制度化信源管

理体系（如官方新闻发布机制）形成结构性共谋，二者

通过程序化操作实现互为支撑的合法性再生产。[4]

相较于传统新闻客观性弊端，公民新闻客观性优势：

①新闻不受客观主义制度束缚扭曲，不固于固定框架。

公民自主性强，不易受体制规训，故能突破传统窠臼，

客观性不同；②监督传统新闻。技术赋权下，公民新闻

激励民众以新闻主体身份独立判断，行使政治表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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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媒体民主化。同时监督隐瞒、漏报等不良信息，约

束传统媒体更客观公正；③公民新闻形式被传统新闻借

鉴。作为有益辅助，其开放性提供更多选择、多元视角，

合理观点可被吸收。

因此在新闻报道的原则和方式上，公民新闻并不一

定要遵循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客观性，在对公众新闻的报

道中，公民新闻只需要根据事实发表自己的合理看法和

想法即可以。

2公民新闻客观性局限

公民新闻自产生以来，在学界一直存在一些争论，

但从客观原则的角度来看，对其质疑和局限有：

2.1公民责任感和理性的缺乏

公民新闻的信任危机源于多重现实困境：基层民主

参与机制薄弱削弱公众政治效能感，媒体娱乐化浪潮挤

压公共讨论空间，公民教育滞后导致理性表达缺失。社

交媒体赋予传播自由的同时，也催化群体极化——算法

助推的情绪化内容易形成“沉默的螺旋”，去年刘学州

网暴致死事件便暴露了非理性舆论场的破坏力。当公民

身份意识尚未扎根，技术赋权反而可能异化为伤人利器。

有学者认为：“公民新闻生产主体呈现双重实践特

征：其一为技术赋权下偶发参与的素人化生产，表现为

基于工具易得性的浅层技术实践与碎片化内容输出；其

二则源于结构性生存压力催生的价值立场极化，其内容

生产往往嵌入非理性情绪宣泄逻辑。此类非职业化主体

普遍存在专业规约缺失与伦理自觉匮乏，内容选题多囿

于个体经验框架与利益关联场域。尤其在匿名传播机制

中，责任悬浮状态极易诱发符号暴力与共识撕裂等传播

失序现象。”[5]

上述诸方面的原因，对人们的理性思考是不利的。

于是，各种非客观性的公民新闻，如偏激、不满、缺乏

责任感、恶意炒作、攻击，甚至网络暴力，便不可避免。

2.2商业化的侵蚀

互联网平台以广告为核心收入，报道热点时优先考

虑传播效应，削弱新闻客观性。部分平台默许明星营销、

话题炒作引流，导致公信力与用户体验下降。初期通过

赠礼、折扣获取用户，但随着竞争加剧，转向限制互动、

收紧广告等保守策略。商业利益持续冲击新闻价值，最

终陷入用户停滞与质量下滑的恶性循环。

以新浪微博为例，最具影响力的仍是娱乐明星与大

V，商业价值高。当浅层娱乐信息蚕食主流内容时，公

众难以深入思考，个体观点易被信息洪流淹没。

这使得公民新闻陷入矛盾：或成为仅能“呜呜”发

声的边缘媒体，失去影响力；或蜕化为“劣等”传统媒

体，丧失其初始特征与优势。

2.3公民新闻客观性对新闻传播的影响

新媒体时代，微博、微信等平台重塑新闻生产，技

术赋权使公民新闻成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

其草根性可补充传统媒体视角，通过多元讨论推动事实

还原，也能暴露基层诉求形成舆论压力，倒逼政府优化

决策。

但全民参与如同一把双刃剑：部分内容因缺乏专业

约束走向极端，地域攻击、非理性站队扭曲事件，在群

体极化和算法助推下，碎片信息易成为情绪宣泄导火索，

甚至引发社会撕裂。这些乱象既是公民新闻的缺陷，也

是社会矛盾的镜像。

治理需兼顾短期与长效。当前可借助传统媒体权威

性对冲非理性，建立专业与民间信源的交叉验证；长远

应加强数字素养教育，明确平台审核责任，通过法规界

定言论自由与侵权的界限。唯有将公民新闻纳入现代治

理框架，才能既释放其民主监督价值，又守住公共理性

的底线。

3公民新闻客观性对我国新闻事业的启示

3.1客观性辩证统一于传统新闻与公民新闻

传统新闻与公民新闻构成对立统一体。二者内容同

源但生产机制迥异：前者由专业机构规范传播，强调事

实核查；后者源于个体/团体，侧重时效与平民视角。差

异非但不互斥，反形成协同——专业媒体筛选整合民间

信源，公民新闻注入多元视角，共筑客观性基础。

生产机制差异映射媒介生态演进：专业新闻依赖深

度调查，公民新闻依托大众参与，推动传播格局从单一

主导转向多元共生。公民新闻既赋能边缘群体发声，又

通过多维叙事丰富公共议题。

当前媒介生态突破二元对立，形成专业性与大众化

交融的复合体系。传统媒体吸收公民新闻的传播活力，

公民内容借力专业把关提升公信。二者竞合推动信息生

态优化，在民主化与秩序化张力间构建动态平衡的新媒

介范式。

3.2公民新闻客观性局限的解决之策

3.2.1平台加强公民新闻传播内容的把关

公民新闻传播主要集中于腾讯、微博、今日头条等

社交平台。平台方应扛起主体责任，加强内容审核，尤

其在公众利益和热点事件中甄别非理性因素。可充分利

用技术优势，借助区块链、AI 等对海量数据进行敏感

词筛选、预警、剔除，解决算法价值导向偏差，防止重

流量轻质量，避免以点赞率、转发率为流量分配依据。

着力解决审核机制不规范和标准不全面问题，从源头压

缩非理性内容生存空间，让有害内容无处遁形，提升流

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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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政府相关部门加大对网络意见领袖的引导

网络意见领袖的舆论动员力是双刃剑。例证是刘学

州事件中，大 V未经核实发动攻击，引发网民跟风辱骂，

酿成悲剧。这表明传播权力脱离事实时，情绪化叙事易

助长网络暴力。

治理需构建弹性引导机制。网信部门联合平台建立

“红绿灯”制度：划定法律底线，惩戒造谣传谣账号；

搭建对话，组织研讨与复盘，助大 V理解议题复杂性。

借鉴浙江“大 V观察团”模式，邀请大 V参与基层调

研，转化见闻为内容。此实践能激活大 V责任感，通过

体验传播消解偏激，实现舆情疏导与价值引领。

3.2.3政府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政府在积极引导网络意见领袖的基础上，应进一步

完善有关法律、法规，明确公民新闻行为的规范。随着

自媒体的飞速发展，公民新闻的实践也在不断地增多，

但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比如对公民新闻传播者

的身份进行界定，对公民新闻传播内容进行界定，对传

播途径进行规制。从进入机制、沟通内容、沟通途径、

沟通效果等各个方面都迫切需要相应的、合理、有效的

法规予以规制。在此基础上，应结合其自身的特征，对

其进行法律规范，为其在实践中的运用提供一定的借鉴，

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理性、有序的引导与管理。

3.2.4公民自身也应加强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是个体在媒介化生存中形成的复合认知

框架，涵盖信息解码、意义阐释、批判解构、价值评判

及编码输出等系统性能力。[6]自媒体时代要求公众在遵

守道德规范的同时提升媒介素养，以理性运用能力推动

公民新闻参与社会治理。

提升公众信息鉴别能力是关键。面对海量信息需主

动筛选判断，警惕网络谣言，在技术浪潮中趋利避害。

政府应引导民众建立理性表达意识，明确言论边界。福

柯话语权理论揭示，个体需在自我约束与社会规范框架

下实现公民新闻话语权的有效运用。

传统媒体须发挥权威优势，构建公民新闻引导机制。

针对其常现的真实性存疑、立场失衡等问题，应通过专

业审核流程建立规范合作体系，同时吸纳民间视角创新

新闻叙事，实现专业性与群众性的有机融合。

公众需坚守社会责任与伦理底线，既要善用自媒体

参与公共事务，也要恪守法律道德准则。唯有平衡表达

自由与社会秩序，才能实现公民新闻在推动社会进步中

的正向价值。

4结语

社会化媒体为公民新闻拓展了公共参与空间，其平

民化特质打破传统新闻生产框架。公民以非专业视角介

入事件报道，既突破传统媒体对“新闻客观性”的程式

化追求，又通过多元信息源补充与公众监督，反向推动

传统媒体提升报道规范性。两者在客观性层面实为互补

共生——公民新闻的鲜活视角与传统媒体的专业验证

相互制衡，共同构建更立体的真实图景。

但公民新闻的草根特性也伴生隐患：部分内容因缺

乏专业把关导致事实失真，过度商业渗透引发伦理争议，

舆论狂欢可能触碰法律边界。这需要构建多方协同的规

制体系：政府部门完善法规明确传播红线，平台建立内

容分级审核机制，公民自身则需强化媒介素养，在行使

表达权时守住法律与道德基线。唯有多维治理方能释放

公民新闻的民主监督价值，使其成为社会进步的良性推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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